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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07� � � � � �证券简称：上海汽配 公告编号：2025-063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1月14日15:00-16:

00通过上证路演中心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了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关于本次说明

会的召开事项，公司已于2025年10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

指定媒体披露了《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 现将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5年11月14日，公司总经理王游沼先生、董事会秘书高明女士、财务总监陈昀女士、

独立董事韩宏稳先生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了互动交流和沟通，就投资者

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复。

二、投资者提出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情况

本次业绩说明会中投资者提出的问题及公司的回复如下：

问题1：请问公司三季度盈利情况如何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5.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

加12.1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59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59.66%。 谢谢。

问题2：面对复杂恶劣的外部环境，公司接下来如何维持相对稳定的业绩增长？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未来，公司将积极面对行业竞争，一方面，持续提升公司原有

产品的竞争力，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合理的价格、更快的反应速度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 同时，公司持续关注行业发展动态，积极布局行业未来可能变革，做好前沿性的技术储

备。 另一方面，开拓其他相关产品，进一步丰富公司的产品结构和业务增长点。 在集成模块

领域，公司将持续加强开发和市场开拓，争取新的突破。 同时，公司设立了控股子公司开展

车载冰箱业务，作为公司未来业务新的增长点。 谢谢。

问题3：请问公司明年业务方面是否有新的战略规划？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大方向上，持续推进业务国际化、着力推进车载冰箱业务客

户拓展是公司的重点工作。 我们将按照计划推进摩洛哥工厂建设，以摩洛哥子公司建设为

抓手，进一步拓展国际业务。 在车载冰箱业务方面，公司将依托现有客户资源，集合各方面

力量拓展客户，争取车载冰箱业务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打开局面。 谢谢。

问题4：公司在投资者交流中讲诉，在集成式车载冰箱项目中，公司首款产品已实现客

户交付，能否告知是哪家客户？ 同时公司表示，集成式车载冰箱与多家潜在客户开展技术交

流与业务洽谈，请问这些客户是否有意向合作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与潜在客户的技术交流与业务洽谈仍在进行中，公司将持续

加强开发和市场开拓，争取新的突破。 谢谢。

问题5：集成式车载冰箱是公司开拓的第一个重点项目，是公司战略布局的关健产品之

一。 有投资者质疑该项目技术门槛低，请公司回答质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我司的车载冰箱产品采用蓄冷材料（PCM）技术，可实现25

分钟速冷、长效蓄冷但日能耗低于1°电，通过集成至整车热管理系统，实现结构简化与能

效提升，大幅改善传统车载冰箱存在的噪音、振动、能效与废热排放问题。 同时，强化产品场

景化设计，拓展辅助功能，提升驾乘用户体验。 谢谢。

问题6：公司车载冰箱产品已实现客户交付，但财报未披露具体收入占比。 请问总经理，

该产品目前的订单量、客户拓展进度及产能规划如何？ 是否考虑与北蔡镇或浦东新区的上

下游企业合作（如制冷技术供应商、模具厂商），形成本地产业链协同？ 未来三年内，车载冰

箱业务在总收入中的目标占比是多少？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车载冰箱业务子公司设立于2025年8月8日，车载冰箱

业务目前还在起步阶段，第一个订单已开始批量，公司正在积极拓展其他客户，争取在最短

的时间内打开局面。 谢谢。

问题7：截至Q3末，应收账款占归母净利润比例高达338.41%，远超行业平均水平。 请问

总经理，公司如何应对应收账款规模过大的风险？ 是否有明确的催收计划或客户信用管理

措施？ 是否与主要客户（尤其是外销客户）协商更优的回款条款？ 作为股东，我们关注资金

链安全对公司长期发展的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客户回款及现金流正常，不存在资金链重大风险，谢

谢。

问题8：财报显示，Q3营收同比增长12.11%，归母净利润同比大增59.66%，主要得益于

燃油分配管外销业务的突破。 请问总经理，外销业务的高增长是否具备持续性？ 斯特兰蒂

斯、通用汽车等项目的量产节奏如何？ 公司计划如何进一步拓展其他国际客户（如日系或

德系车企）？此外，作为北蔡镇居民，希望了解公司是否计划在本地扩大生产或投资，以带动

区域就业或技术升级？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第三季度公司归母净利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波动原因

如下：一方面，本期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增长，公司利润水平相应提高。 另一方面，公司在墨

西哥设有全资子公司，记账本位币为墨西哥比索，汇率波动导致的汇兑损益计入财务费用

科目，本报告期和上年同期汇率波动方向相反，对财务费用影响相反，因此本期财务费用较

上年同期变动较大，财务费用的波动导致公司利润水平波动较大。 谢谢。

问题9：公司在墨西哥和摩洛哥的海外子公司辐射欧美市场，但地缘政治风险（如贸易

摩擦、政策变动）可能影响业务。请问独立董事，公司如何评估并应对海外经营的合规风险？

是否建立汇率对冲机制以减少汇兑损失？ 此外，摩洛哥子公司预计明年建成，是否存在建设

延期或成本超支的风险？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目前公司境外销售部分采用美金结算，部分采用人民币结

算。 就收汇的美元，公司会评估汇率波动的影响，平衡收汇与采购付汇之间的平衡关系。 未

来，若外销收入进一步增大，外汇出现大规模的入大于出的情况，公司会考虑采取其他汇率

锁定措施。 谢谢。

问题10：财报显示，Q3研发费用同比增长38.23%，但毛利率仅微增。 请问独立董事，高

研发投入是否已转化为技术壁垒（如专利数量、产品差异化）？ 公司如何确保研发方向与市

场需求匹配？ 未来是否考虑与高校或科研机构合作（如上海本地院校），提升技术迭代速

度？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研发项目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行业的发展方向做前瞻

性的技术储备，另一类是基于客户要求进行的研发，因此公司的研发项目和行业发展方向

及客户需求是高度匹配的。公司后续的研发工作安排将根据后续的行业发展及业务情况确

定。 谢谢。

问题11：Q3每股经营性现金流同比激增455.63%，但应收账款仍居高不下。请问财务总

监，公司如何平衡“账面盈利”与“现金回笼” ？ 是否有短期内的应收账款压降目标？ 此外，

作为股东，关注分红政策一一在当前现金流改善的情况下，公司是否会考虑提高分红比例

或进行股份回购？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的客户回款及现金流正常，不存在资金链重大风险。 公

司关注股东回报，上市后公司均进行了积极的现金分红，后续公司也将持续关注股东回报。

谢谢。

问题12：财报显示，财务费用为-914.05万元，主要系利息收入增加。 请问财务总监，公

司如何利用闲置资金提升收益？目前1.62亿元结构性存款未收回，是否存在流动性风险？ 未

来是否会探索更高收益的资金管理方式（如产业基金投资）？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利用闲置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的产品

为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的产品，不存在重大风险。 谢谢。

问题13：财报中未详细披露外销项目生命周期的具体金额分配、车载冰箱客户的名称

及订单价值。 请问董秘，未来是否会自愿披露更多非强制信息（如分区域收入、大客户占

比）？作为北蔡镇居民和青年投资者，建议公司通过新媒体渠道（如视频直播、线上路演）增

强与本地股东及年轻投资者的互动。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会根据相关规定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结合实际情况

进行自愿信息披露，感谢您的建议，谢谢。

问题14：上海汽配作为浦东企业，是否在环保减排、员工福利或社区公益方面有具体规

划？ 例如，是否计划在北蔡镇投资绿色工厂或参与本地职业技能培训？ 作为居民股东，希望

公司不仅关注业绩，也重视对周边社区的正向影响。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公司关注节能环保及公司与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后续公司

将在环境友好、与各利益相关方合作共赢方面做出积极努力。 谢谢。

问题15：截止今天收盘大股东减持完成了吗

回复：尊敬的投资者您好，截至目前，公司已披露减持计划且仍处于减持计划实施期间

的股东为格洛利國際公司与迪之凯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谢谢。

三、其他事项

本次说明会具体情况详见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感谢各位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说明会，公司在此对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并积

极提出建议的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上海汽车空调配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A股代码：601238�������A股简称：广汽集团 公告编号：2025-072

H股代码：02238�������H股简称：广汽集团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注册的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分别于2025年9月12日及

2025年9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10次会议和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发行中期票据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发行不

超过人民币150亿元（含）的中期票据。详细信息可查阅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及2025年9月

30日披露的相关公告。

近日， 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出具的 《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注协[2025]MTN1083

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科技创新债券注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本次注册基础品种为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2

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接受注册通知书》要求，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在注册额

度及有效期内择机发行中期票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0300� � � � � � � �证券简称：维维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5-043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本公司办公楼C09会议室（江苏省徐州市维维大道300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14,719,83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1.828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任冬同志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于航航同志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11,382,102 99.3515 2,540,628 0.4935 797,100 0.155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06,853,990 98.4718 6,947,240 1.3497 918,600 0.1785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红杉树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文章、黄启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维维食品饮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88151� � � � � � � �证券简称：华强科技 公告编号：2025-053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生物产业园东临路499号湖

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31

普通股股东人数 13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58,069,05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58,069,0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91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4.911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1、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孙光幸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

程序、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邹晓丽、王广昌、刘洪川以通讯方式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本次会议；

4、部分高管及见证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696,010 99.8554 357,162 0.1383 15,884 0.0063

2.00、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部分基本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691,731 99.8537 367,903 0.1425 9,422 0.0038

2.0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701,554 99.8575 358,080 0.1387 9,422 0.0038

2.0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678,917 99.8488 380,717 0.1475 9,422 0.0037

2.0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度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701,554 99.8575 358,080 0.1387 9,422 0.0038

2.0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541,859 99.7957 517,775 0.2006 9,422 0.0037

2.0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684,554 99.8510 375,080 0.1453 9,422 0.0037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普通股 257,541,359 99.7955 518,275 0.2008 9,422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

案

15,349,

210

97.6272 357,162 2.2716 15,884 0.1012

3

关于续聘2025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15,194,

559

96.6436 518,275 3.2964 9,422 0.06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第2.01项、第2.02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其他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的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3、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第3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宜昌）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建华、陈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湖北华强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华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0911� � � � � � � �证券简称：广农糖业 公告编号：2025-088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的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时间：

①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15:30开始。

②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4日（星期五）。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4日9:15-15:00期间的

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南宁市青秀区厢竹大道30号7楼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罗应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55人，代表股份216,023,38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9627％。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 代表股份213,007,68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3.209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3人， 代表股份3,015,7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3人，代表股份3,015,70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53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53人， 代表股份3,015,706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533％。

3.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会议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列席5人，其中董事李金璐先生、独立董事梁戈夫先生、独立董事王

彦沣女士因公务原因请假；

（2）公司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3）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4）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提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提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提案1.00�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13,913,687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234％； 反对1,552,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86％；弃权55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8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06,0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0429％； 反对1,

552,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4772％； 弃权557,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799％。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提案2.00关于增加与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本议案属于关联事项，关联股东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153,052,709

股）对本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033,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235％；反对1,583,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153％；弃权353,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6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78,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7597％；反对1,

583,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5217％；弃权353,4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7186％。

表决结果：该提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

2.律师姓名：覃锦、刘卓昀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南宁）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农投糖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457� � � �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5-064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候选人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近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网址：https://ggzyjy.fzggw.nx.gov.cn/）发布了《彭阳县

王洼片区供水工程-输配水工程二标段中标候选人公示》。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孙公司一彭

阳县青龙管道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为第一中标候选人。 对此公示，公司公告提示如下：

一、预中标项目基本情况

1、招标单位：彭阳县水利服务中心

招标代理机构：宁夏正鑫华建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彭阳县王洼片区供水工程-输配水工程二标段

3、投标报价:81,952,733.10元（具体以合同签订金额为准）

4、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预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投标报价为81,952,733.10元，占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2.91%。如本项目确定中标、

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预计对公司未来合同执行期内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1、评标结果公示期为2025年11月10日至2025年11月13日，公示期满后，公司控股孙公司能否取得

《中标通知书》并签署正式合同尚存在不确定性。

2、项目总金额、具体实施内容等均以正式合同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注项目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4日

证券代码：603350� � � �证券简称：安乃达 公告编号：2025-067

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到期赎回本金：4,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7月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

用不超过29,000万元（含29,000万元）的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

的理财产品，包括银行、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有效期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12个月内有效，在额度内可以滚动使用。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ee.com.cn） 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2025-043）。

一、本次已到期产品的赎回情况

本次赎回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于2025年8月13日使用闲置募集资金4,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产品期限90天，起息日为2025年8月14日，到期日为2025年11月12日。 公司已按期收回上述本金

4,000万元，并获得收益16.77万元，本金及收益已归还至募集资金账户。

二、闲置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总体情况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的产品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况。 截至2025年11月14日，公司使用

募集资金委托理财尚未到期的余额为人民币11,000万元。

特此公告。

安乃达驱动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3153� � �证券简称：上海建科 公告编号：2025-047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网址：www.ir-online.cn）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21日前访问网址：（https://eseb.cn/1tc5vaTM9Rm）

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10月28日发布公司《2025年第

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

划于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举行2025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

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

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上午10:00-11: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价值在线

（三）会议召开方式：价值在线网络互动方式

三、参加人员

董事、总裁：夏冰先生

财务总监、总法律顾问：沈新根先生

独立董事：朱洪超先生

董事会秘书、总审计师：常旺玲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可于 2025年 11月 21日 （星期五） 上午 10:00-11:00通过网址 ：（https://eseb.

cn/1tc5vaTM9Rm）或使用微信扫描下方小程序码即可进入参与互动交流。 投资者可于2025年11月

21日前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通过本次业绩说明会，在信息披露允许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21-31655960

邮箱：ir@srib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价值在线（www.ir-online.cn）或易董app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上海建科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600184� � � � � � �股票简称：光电股份 编号：临2025-56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到期赎回现金管理产品：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 到期赎回现金管理金额：本金合计人民币60,000万元

● 已履行的审议程序：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7日召开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

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使用不超过10亿元（含10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

年8月8日披露的临2025-33号《关于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在招商银行襄阳分行营业部认购了大额存单60,000万元。 截至本

公告日，上述大额存单已到期赎回，收回本金合计60,000万元，获得收益合计55万元。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金额 起息日 到期日

产品

期限

本次赎

回金额

本次收益

招商银行单位大额存单

2025年第3329期

单位大

额存单

60,000万

元

2025年10

月14日

2025年11月

14日

1个月

60,000

万元

55万元

本次赎回的大额存单本金及收益均已归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特此公告。

北方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420� � � �证券简称：毅昌科技 公告编号：2025-070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敬请广大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3月20日召开的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下属公司向银行、租赁公

司等融资机构申请综合授信、贷款、开具保函（含分离式）、开立信用证、银行承兑汇

票、开展融资租赁业务等融资担保、采购及其他日常经营所需，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17亿元的担保额度， 其中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10.5亿

元，为资产负债率高于70%的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6.5亿元。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但

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担保情形包括公司为

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下属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

有效期自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起至2025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 具

体内容详见2025年3月22日和2025年4月16日公司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7）《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29）。

二、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向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申请授信额度3,000万元， 公司为子公司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

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3,600万元担保。 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徽毅昌科技

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

保人全资子公

司

中国信托商

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3,600 二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杨江源

（4）注册资本：16,307万元人民币

（5）地址：安徽省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尔配套工业园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073001499XX

（7）成立时间：2001年07月16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

电器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

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储能技术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

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喷涂加工；塑胶表面处理；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工业

工程设计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企业管理咨询；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

地产租赁；住房租赁；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制造；锻件及粉末冶金制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

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100%

的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555,780,309.67 678,894,552.19

负债总额 316,672,506.70 452,188,838.67

净资产 239,107,802.97 226,705,713.52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6,640,389.97 675,594,618.16

利润总额 11,743,151.78 22,208,467.86

净利润 10,816,677.26 20,016,721.36

（三） 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签订的担保金额为3,600万

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授信银行）：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2.�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主债务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3,600万元

6.�保证期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期间为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

起二年，若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划分为数部份（如分期提款），且各部份的债务履行期

不相同，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笔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二年，因主债务人违约，授

信银行提前收回债权的，保证人应当相应提前承担保证责任。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不是失信

被执行人。

三、公司为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担保的情况

（一）担保概述

为了满足业务发展需要，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向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青岛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万元， 公司为子公司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

司前述授信业务提供1,200万元担保。 具体的担保约定以保证合同为准。

本次担保额度在公司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具体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人与被担

保人的关系

债权人

担保金额

（万元）

保证期间 担保类型

广州毅昌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岛恒佳精密

科技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为担

保人全资子公

司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青岛分行

1,200 三年 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方的情况

1.�被担保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法定代表人：东传银

（4）注册资本：15,138.446731万元人民币

（5）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628号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21173729332XB

（7）成立时间：2002年06月27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零配件批发；储能技术服务；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

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电池零配件生产；电池零配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

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发电设备租赁；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日用品制造；金

属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电视机制造；家用电器研发；家用电

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搪瓷制品销售；燃气器具生产；软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工业工程设计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喷涂加工；塑胶表面处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9）主要股东：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持有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2.�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7,436,926.23 379,284,887.55

负债总额 273,448,887.52 239,582,751.20

净资产 153,988,038.71 139,702,136.35

项目

2025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4年度

（经审计）

营业收入 370,071,101.69 510,929,608.95

利润总额 13,118,543.54 22,162,263.61

净利润 12,957,105.08 22,416,124.66

（三）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

2.�担保人（保证人）：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被担保人（债务人）：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金额：人民币1,200万元

6.�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

计算，就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经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被担保方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不是

失信被执行人。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42,837万元，占公

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计）的78%；子公司未为母公司担保；子

公司为子公司担保余额334万元，占公司2024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经审

计）的1%。截至本公告日，除上述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公司提

供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五、备查文件

（一）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信托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安徽毅昌科技有限公司）。

（二）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行《最高额

保证合同》（被担保人：青岛恒佳精密科技有限公司）。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5日


